
四川传媒学院学生终止留校察看审核程序表
单位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                 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学   号
	

	籍   贯
	
	出生年月
	
	民   族
	

	受处分原因
	
	处分文件编号
	

	处分期内

考核起止时间
	

	处

分

期

间

自

我

鉴

定
	(处分期内的思想、学习、工作、生活、遵章守纪等方面的综合表现。若本空间不足，还可以另加附页)



	班主任与

年级主任

初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级主任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系 (部)

主任与书记

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系(部)(副)主任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系(部)(副)书记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教 务 处

或学生处

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教务或学生(副)处长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分管(副)院长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(副)院长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院    长

(常务副院长)
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院长(常务副院长)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附注：1、递交本件应提供的支撑材料：

         ① 《四川传媒学院留校察看学生考核表》（察看期内每季度一份）；

     ②  其它相关材料。

      2、本表签署完毕后，需复印为一式三份(含附件)，其中原件交教学系(部)总支(直属支部)办公室存档，一份复印交

         学院办公室存档，一份复印件交教务处(旷课、考试作弊处分)或学生处(其它原因处分)存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制


